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朱基
钗）今后，除有明确法律法规
规定，我国公民在办理出国、
贷款等事项时，婚姻登记机关
将不再提供（无）婚姻登记记
录证明。

记者17日从民政部获悉，
为落实简政放权、方便群众办
事创业要求，经与教育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银监会等主
要用证部门沟通协商，民政部
近日制发了《民政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无）婚姻登记记录证
明相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自文件发
布之日起，除对涉及我国台湾
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芬兰、奥
地利、荷兰、德国、阿根廷、乌

拉圭、墨西哥、波兰9个国家的
公证事项仍可继续出具证明
外，各地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
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
记记录证明。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2003年《婚姻登记
条例》实施以后，当事人办理
婚姻登记不再需要提供婚姻
状况证明。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办理
公民贷款、出国留学、移民等
事项时，要求当事人出具婚姻
状况证明，为了满足群众需
要，民政部门陆续开通了婚姻
登记记录证明服务。然而，该
证明逐渐被泛用，给
群众带来了不便，也

给民政部门增加了负担。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

国29个省份民政部门提供了
841万份婚姻状况证明，占婚
姻登记机关工作量的58.5％。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会同
相关部门落实部门间信息核
对的具体措施，使此项简政放
权的工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用证部门有法律法规
依据、需要了解确认当事人婚
姻登记情况的，通过部门间直
接信息核对等方式开展，不再
需要当事人在用证部门和民
政部门之间往返奔波，以切实
减轻当事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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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9 月 17 日下发通
知，各地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
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
记录证明。此举显示了政府坚
决清理各种“奇葩证明”的决
心，尽管这是群众期待的好事，
但也要防止后续衔接不畅造成
新的办事难。

目前，公安户籍、教育、就
业、生育、医疗、婚姻等一些居民
基本信息还处于分散状态，部门
间、地区间的互通或共享程度还
不高。一些“奇葩证明”拒开后，
一旦出现其他部门索要，就有可
能出现新的办事难。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相
关部门已经明确要求加强部
门之间的直接衔接和信息核
对。但要想收到真正效果，
还必须在落实上下功夫。各
级政府要积极统筹相关部门，
建立起强大的基础信息共享
和管理平台，保证信息及时发
布、更新，为信息互通和直接
查询扫除障碍。同时，相关部
门也要改变作风，杜绝懒政惰
政，能自己核对证明的信息，
决不给群众添麻烦。如此才
能让好政策落地生根，方便
群众。

有结婚证和离婚证，却不能证明婚
姻状况；婚姻状况证明无法异地办理、异
地查询；全国婚姻登记机关一年提供了
841 万份婚姻状况证明，占工作量的
58.5％……近年来，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成
为许多人出国留学、买房贷款时的“烦
恼”，也成为民政部门的“负担”。

近日，民政部发文明确规定，除对涉
及台湾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芬兰等9个国
家的公证事项仍可继续出具证明外，各
地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此举无疑为老百姓办事创业提供了
便利，但要想让政策的红利彻底释放，还
需要“制度＋技术”的力量。

婚姻状况证明由何而来
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介

绍，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当
事人办理婚姻登记不再需要提供婚姻状
况证明。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
些部门和机构在办理公民贷款、出国留
学、移民等事项时，要求当事人出具婚姻
状况证明。

“民政部门为了
满足群众需要，陆续
开通了婚姻登记记
录证明服务。随着
时间推移，这一证明
被泛用了，不仅给群
众带来了不便，也给
民政部门造成很大
负担。”王金华说。

据了解，目前我
国公民贷款、买房、
购车、出国、继承、迁
户、申请廉租房，甚
至找工作时都有可
能需要开具婚姻状

况证明，而且，这些证明必须在本人户口
所在地开具。在许多机构看来，结婚证
和离婚证对个人婚姻状况的证明并不具
有完全效力。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

29个省民政部门提供了841万份婚姻状
况证明，占婚姻登记机关工作量的
58.5％，超过了婚姻登记的工作量。

王金华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群
众在办理证明时来回跑路和等待的时
间，婚姻登记机构花费的大量人力物力
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让机构多负责，让群众少操心”
各地民政部门不再出具婚姻登记记

录证明，体现了行政机关简政放权、方便
群众办事创业的良好初衷，值得点赞。
同时，这也引起了部分人的担心：婚姻状
况证明不开以后，如果有些机构还需要
个人提供证明怎么办？

对此，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巡视员
杨宗涛介绍，民政部在作出这一决策之
前，向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使用主要涉及
的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住建部、银监
会等部委，征求了意见，才制发了该通
知。“我们已经与相关部门事先沟通过
了，他们也会采取一定的方式，通知各自
的系统。”

“相关机构没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
无权让公民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这
是一个前提。”杨宗涛表示，证明取消以

后，确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的，相关机构
要和当地婚姻登记机构进行沟通，当事
人完全可以不提供。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认为，
这相当于把个人需要办理的事情转移到
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例如，一些商业
机构对公民婚姻状况证明的需求，今后
就应该转变为机构与民政部门间进行信
息沟通，而不是让公民自己跑腿开证
明。”

“为老百姓办事，重要的是在理念上
要有服务意识。政府部门应不断改进管
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加强信息联通，
在设计审批事项、办事流程等方面，多从
以人为本的角度减少老百姓的麻烦和负
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让信息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
政府部门机构之间需要做好制度配

套和衔接的同时，还需要信息化建设加
快步伐。

对于目前我国婚姻登记信息化发展
现状，杨宗涛介绍，民政部门已实现部、
省两级婚姻登记信息联网，县级以上民
政部门已基本实现婚姻登记信息联网和
在线婚姻登记。但是，他也承认目前该
信息系统还不具
备异地查询的条
件。

他表示，各
地区各部门之间
信息化建设水平
不平衡，信息共
享和互联也亟须
加强。一方面在
数据联网的硬件
设施建设上还需
努力，另一方面
还要抓紧完成已
有纸质历史数据
的补录工作。他
透露，加强民政
信息化建设已列
入民政部“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
项目。

李红兵表示，对于公民婚姻状况信
息，北京市已经具备政府部门间的查询
条件。“自2012年上半年起，北京市民政
局已经与北京市住建委建立了婚姻登记
信息共享机制。在当事人授权的前提
下，由北京市住建委提出房屋申请人婚

姻登记信息核对需求，北京市民政局信
息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数据库核对后进行
反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在
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婚姻状
况、房产等信息都应该能够实现联网共
享，相关部门机构也应该可以根据规定
申请查询。“连通信息孤岛，才能让信息
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

清理“奇葩证明”要落实好信息衔接机制
■新华社记者 王晓磊 吕梦琦

我国婚姻登记机关将不再提供公民婚姻状况证明

让机构多负责 让信息多跑路
——解读民政部门取消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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